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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发布《发行监管问答 —— 关于申请首发企业执行新收入

准则相关事项的问答》 

 

2020 年 1 月 16 日，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发布《发行监管问答——关于申请首发企业执行

新收入准则相关事项的问答》，就首发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发布重要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1、执行时间 

申请首发企业应当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除以下情况外可提前至 2018

年 1 月 1 日外，原则上不允许提前执行： 

 申请首发企业已在境外上市且其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相对应的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 母公司在境外上市且其境外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相对应的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 

 子公司在境外上市且其境外财务报表按照新收入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相对应的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或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 

另外，即使对于上述三种可将首次执行日提前至 2018 年 1 月 1 日的情形，也不可以将首

次执行日提前至更早的期间，即不要求在整个申报期间执行统一的收入确认和计量会计政策。

这是与 IFRS 或者 HKFRS 下的“提前执行”的含义不一致的地方，需要注意。 

 

2、信息披露要求 

对于申报财务报表审计截止日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之后，且首次执行日晚于可比期间

最早期初的申请首发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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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信息” 

（创业板及科创板为“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1、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主要差异； 

2、新收入准则在以下方面的影响： 

 业务模式 

 合同条款 

 收入确认等方面 

假定自申报财务报表期初开始全面执行新收入准则， 

对首次执行日前各年（末）以下各项的影响程度： 

 营业收入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资产总额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注：备考财务报表可以作为申报财务报表的附注，也可以单独作为申请文件

并由会计师出具审阅意见。 

 

特别提示 

尽管《发行监管问答——关于申请首发企业执行新收入准则相关事项的问答》没有要求

发行人在申报财务报表中就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影响对首次执行日之前的年度做追溯调整，但

是要求“假定自申报财务报表期初开始全面执行新收入准则”计算营业收入等指标的变化，

如果变化超过 10%还要全面编制执行新收入准则的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 

备考合并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及合并利润表） 

若任意一年上述

一项指标的影响

程度超过 10% 

备考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

报表：主要差异及形成原因 

重大事项提示 

如有重 

大影响 

如有重 

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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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实务工作看，发行人必须将新收入准则的首次执行日提前至申报期初才能满足

上述补充信息披露要求，这与申报财务报表中仅仅将影响追溯至首次执行日（2020 年 1 月 1

日）期初不同，无论是发行人还是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均将大幅增加。在此提示注册会计师，

应当尽快与发行人沟通协调，做好工作规划。 

 

 

 

 

 


